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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型国家养老保险改革转制成本处理的讨论

赵　倩,武　琼,李志国

(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保定 071000)

摘　要: 从制度变迁理论和养老金隐性债务形成的

历史原因两方面分析了养老保险转轨中转制成本的

责任归属,认为在转型国家中,政府尤其应该成为养

老金改革转制成本的主要责任主体。本文对我国目

前处置转制成本的方式进行了阐述、分析,并针对其

不合理性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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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制成本是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转型
国家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面临的难题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广泛地

掀起了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的改革。改革的原

因无外乎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银发浪潮,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龄化趋势席卷全球,无论是福

利国家,还是有限保障型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结构改

变带来的支付危机。其次,养老金的改革还很大程度

上源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成

为不争的事实,资本和贸易流动障碍的减少,造就了

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带着培

育本国资本市场的考虑,发达国家基于改善本国国

际竞争力、解决资本短缺问题的思考,都把更多的注

意力投向了养老保险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养老保

险改革不仅是一种社会政策,更是经济改革政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更应该关注到,有相

当一批国家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直接源于经济体制

的转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东欧诸国以及社会主义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虽然也基于上面两方面

原因,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

渡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才是

其最为直接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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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以上几方面的改革需要,各国都结合

本国国情设计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综合来看,当前

的改革趋势无不是现收现付制度向基金积累制度的

转变。这种筹资模式的转变从本质上来看,一方面更

为突出社会保险中的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强调了社

会保险的市场化运作。在社会保险自身肩负的公平

与效率之间,当前的改革措施更为倾向效率一方。

任何预期收益的制度变迁都会带来成本。在改

革过程中,无论是原来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

家,从现收现付转而建立个人账户为基本内容的基

金积累制度,都必然面对着转制成本的问题。即在新

制度建立初期,在取消了现收现付制度安排的情况

下,如何处理原制度下没有积累或者缺乏足够积累

的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种转制成本的处理对

于原来实行社会保险国家统筹的转型国家来说,更

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一个棘手的改革难题。

二、转制成本的责任归属

(一) 一般理论分析

布坎南在《宪政经济学》中认为,人之所以要结

成社会,接受国家政府的管理,是因为社会以及国家

政策法规的存在能使其自身的福利得到保证和提

升。如果在社会中,宪法精神和国家管制侵犯了个人

的自然权利, 那么还不如退到没有社会的自然状

态。[ 1 ]

布坎南的思想,含有天赋人权的意思,也同时道

出了国家政府进行社会管制的权利来源——只有国

家的管制不侵犯个人的自然权利,国家的政策法规

才具有其存在、推行的合理性。

诺斯的国家理论,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国家责任。

诺斯认为国家也是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人,他有三个

基本特征:其一,国家以提供诸如“保护和公正”等社

会服务来换取收入;其二,国家为每个不同集团设立

不同产权结构来保证自己收入最大化;其三,统治者

面临其他国家和国内潜在竞争者的竞争。也就是说,

国家是在统治租金最大化和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两个

相互冲突目标的权衡中,做出制度和政策安排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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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个著名的有关制度变迁和国家责任的

理论来看,无论国家政府基于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必然高度关注制度变迁

对社会群体的利益影响,基于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

的考虑,都必然要对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群体的利

益损失进行补偿。

(二) 经济转型国家的情况分析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筹的养老保险模式的

主要特点是:工薪劳动者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均

可享受到国家法定的社会保险待遇,但国家不向劳

动者本人征收任何老年保险费,老年保险所需要的

全部资金,都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 3 ]支持这种国

家责任的经济基础是国家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的

经济发展策略。其政治依据是国家政府的高度集权。

在这种养老保险体制下,实际上政府以公权为

保证,与劳动者订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在该契约中,

劳动者以低工资的形式出让一部分劳动价值给国家

进行资本积累,国家相应地向劳动者承诺年老保障

和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以补偿劳动者牺牲掉的现期

消费和自我积累。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国家政

府在经济领域中的责任逐步淡出,企业推行市场化

改革,养老金积累模式向积累制转换使政府首先单

方面废除了这种契约,改变了原有制度下劳动者的

投入—产出模式。所以,国家政府在转轨时期有责任

担当起衔接制度的责任,应该为其毁约行为负责,应

该兑现在旧制度下的承诺,承担起其积累不足部分

的养老金供给。

三、我国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处理

(一) 现实的制度安排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新制度实施后参加工作

的职工,其养老金由两块组成,一块是个人账户养老

金,资金由职工本人和企业共同缴纳,长期积累,退

休后,每月按总累计额除以 120计发;另一块是基础

养老金,相当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20% , 筹

资仍沿用现收现付模式,由企业缴纳。[ 4 ]新制度实施

前已退休的人员 (简称“老人”)实行老人老办法继续

发养老金;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 (简称

“中人”) ,除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另加一

块按工龄系数计算的过渡性养老金。

“老人”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在低工资时代,他

们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以企业利润的形式上交给国

家财政,支援国家建设,成为国家的积累资金。所以,

他们所享受的养老保险金待遇是国家的历史债务。

“中人”进入新制度前,同样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他

们退休时也缺少一笔退休基金,派生出“认可缴费年

限”的养老金债务。此外,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原则规

定,退休的老年职工有权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所

以,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会带来养老金增发的需求,

这部分未来预期支出也构成了一种国家债务。

综上来看,我国目前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由三部

分构成:支付给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中人”视

同缴费年限的个人账户补偿金和利息以及随着工

资、物价增长而调整的养老金调剂金。[ 5 ]

对于这些转制成本,国家并没有针对性地制定

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在运行中,普遍采取

向个人账户透支的办法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养老

金。新制度下征缴的个人账户资金成为目前解决转

制成本的最主要资金来源。

目前我国的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实行的是

“混账”管理,职工个人的账户实际上仅仅是名义账

户,自建立个人账户以来,这些账户上所积累的资金

已被用来支付当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据测算,我国

个人账户的空账规模由 1997年底的 140多亿元上

升至 1998 年的 448. 85 亿元 (仅地方统筹部分) ,

1999年底超过 1000亿元。[ 6 ]

这种制度安排使个人账户形同虚设,使本应具

有积累性质的“统账”制度名存实亡。具有基金积累

性质的制度设计,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个人账户的

个人产权,明确个人在养老金制度中的权利、义务关

系。这种向个人账户透支发放当前职工养老金的办

法,实质就是一种变形的现收现付,它从一开始就违

背了基金制改革的初衷,虽然解决了养老金发放的

燃眉之急,但也必然使新制度走向灭亡。

要想真正建立起适应老龄化挑战、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要求的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做

实个人账户是当务之急,而做实个人账户的前提,就

是国家建立正式的制度安排,真正负担起转制成本,

把转制成本的处理引入到规范的制度轨道上来。

(二) 政策建议

首先,调整财政支出机构,提高养老金支付在财

政中的比例。

正如上文所述,国家政府应当对养老保险制度

变迁带来的利益损失给与补偿,财政应该对转制成

本的支付提供资金支持。为了弥补养老基金长期收

支赤字, 解决因养老金欠发引起的社会问题, 近几

年,中央和地方财政事实上已在不断给养老保险补

充资金。1999年下半年,中央财政拿出 76亿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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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拖欠养老金,另外又拿出 63亿元用于提高退休

金标准。一些老工业城市为了解决养老金赤字问题,

地方财政也以各种形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有的还

建立了应急基金,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财政筹

资渠道。[ 7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财政补助养老

保险,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不仅补助的规模

没有明确的界定测算,而且存在着中央与地方财政

在补助上责权不明的现象。

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既要完善制度设计,解决

资金来源问题,又要避免新增财政压力,可以从调整

财政支出结构方面考虑对养老保险金进行筹资。

根据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规模变化理论,随着经

济的不断发展成熟,财政用于教科文卫及社会保障

事业的资金比重将逐步上升; 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

将逐步下降。

具体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

建设资金在财政中的比重比较高,随着改革的逐步

深入,经济的日益成熟,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规范,

财政中的建设资金逐步减少,具有经济意义的公共

项目投资还可以采用发行国债的方式筹资,这样在

现行税收规模下,就可以省出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资

金,投入社会保险的发放中。另一方面,机构改革后,

行政管理费用也可以适当压缩,财政也可以有更多

的资金发展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用事业。

其次,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养老保险资金。

从国有企业自身来看,所有者缺位是国有企业

的硬伤,是其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改革国有企业,

就是要引入私人资本,借助私人资本对资产的高度

关怀,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所以,对于国有企

业来说,转制是必然的,一定会有一部分国有资产从

产业领域退出。

再从这些国有资产的形成来看,正如上文所述,

这些国有资产存量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职工放弃的

剩余劳动价值,所以,在制度转型时期,这部分资金

完全有理由作为对劳动者放弃价值的补偿,以养老

保险金的形式分配出去。

具体来说,划拨国有资产支付养老保险的转制

成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手段:利用资本市场减持国

有股所获收入, 拍卖、租赁国有中小企业的所得收

入,有偿使用国有土地所获收益,出售公有住房所获

收入等。

目前,国有资产划拨社会保障资金的工作已经

开始运行,我们建立了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为重要

组成部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01年 6月,国务

院颁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第五条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

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 (包

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

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 10%出售国有股。国有

股存量出售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截

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社保基金本金有 1 260 亿

元,其中中央财政拨入资金 977亿元,占 77. 5% ,多

在 2002年之前完成; 国有股减持收入 214 亿元,占

17% ; 彩票发行收入 69亿元,占 5. 5%。[ 8 ]但是由于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国有资产转让方式

不明确,国有股减持这一社保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

在 2002年 6月被国务院叫停。随后,虽然成立了国

有资产划拨小组,组织推行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基金

工作,但由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国有资产转让办

法存在争议等问题,国有资产划拨社保基金的工作

截至 2005年年初仍未启动,而且在短期也不会有所

进展。

所以,我们在明确了国有资产划拨社保资金的

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也应该认识到,在实际操

作中,以上几种手段还都处于探索阶段,采取怎样的

方式才能有效地实现国有资产的转让,避免可能存

在的国有资产流失,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焦

点,也是改革中的一大难点。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划

转,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第三,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以跨期调整来

弥补养老金的支付缺口。

要成功的实现养老保险的转制,在改革初的几

十年里,财政都要面对巨大的转制成本支付压力。借

鉴国际经验,发行政府债券,从跨期调整的角度缓解

当前的政府压力,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养老

金的支付缺口,另一方面也为新制度下运行的养老

基金新增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安全的投资工具,

有益于提高养老金的收益水平。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采取发债的方式弥补资金缺口要综合考虑财政

债券投资的收益水平和养老金的资金缺口,控制发

债规模,确保政府具有足够的偿还能力。

第四,从社会养老保险内部的制度设计出发,开

源节流,弥补资金缺口。

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运营效率,

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是我们应该重点采取的增收措

施。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率

平均在 6% ,那么如果社保资金能够在资本市场上

获得成功的运行,带来的收益也将是可观的,不仅能

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能够弥补一部分养老

金的缺口。由于社保基金的特殊性质,在基金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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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中,应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收益性。在

社会保障基金交给资金管理公司,投放于资本市场

运营的初期,应该对基金的投资方向有严格的限制,

如规定其只可投放于安全性较高的政府债券、银行

存款。随着基金管理经验的丰富、监管机制的完善,

可适当放宽投资范围,允许其进入收益较高的国内

证券市场及海外投资市场,但一定要对其投资项目

的比例作以规定。从长期来看,多元化的投资模式才

能保证社保资金在安全中获得收益。

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对于企业的征

缴率也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扩大收入的办法。但是,目

前这种措施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立法滞后。

1997 年以来,养老保险制度按《国务院关于建立统

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但各

地在执行中普遍感到强制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也应

看到,企业过高的缴费率严重影响了扩大覆盖面和

提高征缴率。到 2000 年, 企业的欠费额已经高达

400亿元。从几年来的实践看,企业缴费率过高明显

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连国

有企业也存在严重逃缴现象,导致统筹基金收入减

少, 不得不进一步透支个人账户基金, 形成恶性

循环。

因此, 要实现制度内增收, 必须把加强立法建

设、完善征管工作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制度内的节流举措,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

际,提高退休年龄是目前可行的方法; 另外,降低养

老保险的替代率,严格退休条件,也是我们可以考虑

采取的措施。[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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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co rding to the theo ry of in st itu t ional econom ics

and the h isto ry of the imp licit pension deb t, th is paper con2
cludes that the governm en t shou ld take the responsib ility

fo r compensat ing the imp licit pension deb t, especially in the

transit ion coun tries. It exp lain s and analyzes the w ay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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